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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沪卫科教〔2023〕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业临床研究专项

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学、中福会，各委

直属单位，有关医疗机构，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，有关单位:

根据《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》有

关要求，现开展 2023 年度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业临床研

究专项的组织申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资助对象

本市卫生健康系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医疗卫生机

构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等。

二、项目类别与资助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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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面上项目

以临床与疾病预防控制的应用研究课题为主，每个项目预算

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二）青年项目

主要资助 35 周岁以下青年医学科研人员。鼓励自由探索，每

个项目预算补助不超过 5 万元。

（三）医疗保健项目

仅限保健定点医院申报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对口支援项目

主要针对沪遵医疗卫生机构联合申报，帮扶提高遵义当地医

务人员科学研究水平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面上项目原则上主要资助中青年医务人员；青年项目

主要资助 35 周岁以下（1989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青年医务人员。

（二）项目申请者须为实际主持和从事该项目研究工作的医

学科研人员。作为第一负责人已获得市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且在

研者不得申报；获得市卫生健康委人才培养计划资助且在培养期

内者不得申报；历年项目验收不合格者不得申报；科研学术不端

查实且在处理期内者不得申报；在读研究生（在职研究生除外）、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不得申报；已获得市卫生健康委或同级

及以上机构经费支持的项目，不得重复向市卫生健康委申请经费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需有一定研究工作的基础，开展过预初试验

者优先。

（四）研究期限为 2023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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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各单位根据要求，对申请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材

料的真实性。

（六）强化科研伦理审批要求，研究项目若涉及生命科学伦

理问题，需提供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出具的审批件作为申报材料附

件。

（七）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须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

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

（八）申请者根据医学科研设计要求规范，按照本次资助的

相应强度，合理安排研究内容和经费。超出资助强度的项目研究

经费，必须填写自筹资金承诺函，明确资金来源，并由出资单位

盖章。鼓励市级医疗单位对项目予以配套支持。区级单位、社会

办医机构申请者需由所在区或单位提供不少于 1:1 比例的配套支

持。

（九）有关高等院校、委直属单位、三级医院、研究机构可

直接申报，各区、部队和企业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所在区卫生健康

委申报，社会办医机构通过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申报。本次申请

实行限额申报，基本原则如下：

1.根据组织推荐单位属性和（或）人员数量确定基础申报名

额。根据 2018 和 2019 年完成情况在上述申报名额的基础上增减。

完成率为 100%的单位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各增加 1 项，完成率在

平均水平至 100%的单位维持原有名额，完成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单

位面上项目与青年项目各减少 1 项。（具体申报名额详见附件）。

2.每位申请者限报 1 项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网络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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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人登陆“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”

（http://czkj.sheic.org.cn/czkjtr）进入申报页面：

-【账户注册】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，然后再进行申

报账号注册（单位注册需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进行校验）；

-【初次填写】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，转入申报指南页面，

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；

-【继续填写】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、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

填报。

2.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

3.下载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项目申请书》，填写申

请书。

（二）组织推荐

有关高等院校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委直属单位、三级医院、研

究机构、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等组织推荐单位，根据申报要求对

申报项目进行遴选、择优推荐，统一通过“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

会科研管理平台”推荐给市卫生健康委（使用手册请从

https://kygl.shdrc.org 下载）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

受市卫生健康委委托的科研事务管理机构负责申请书的受

理、形式初审，对通过形式初审的申请项目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

专业评审。

（四）预算评审

对拟立项项目预算进行评审，审定项目金额。

（五）结果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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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委根据评审结果，兼顾学科和单位布局，择优立

项，以正式公文形式公布结果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在线打印《申报汇总表》，须用 A4 纸打印，一份，加盖公章。

六、受理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网络报送系统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12 日

16:00（推荐单位完成报送），纸质材料由组织推荐单位统一报送，

报送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8 日。

（二）受理地点：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（上海市

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）科研事务服务部（建国西路 602 号）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悦铭 33262074

方 吕 23117973

王剑萍 23117971

技术支持：杨老师 13788934527、 keryyang(微信)

QQ 支持群：127218955

附件：2023 年度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业临床研究专

项申报名额（请至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

http://wsjkw.sh.gov.cn 下载）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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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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